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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协会”看走眼
帅气好友是人渣

通讯员 瓯文 本报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他把我双手双脚捆住，从身后拿出一
把水果刀，问我知不知道做错了什么……”男子小刚
（化名）告诉检察官，他在“陌陌”上认识了一个男网
友，不料招来一场抢劫。昨日，这名男网友韩某因涉
嫌抢劫罪、盗窃罪被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2月份，小刚通过“陌陌”认识一男网友韩
某，见面后，长相不错、谈吐幽默的韩某给小刚留下
了好印象，两人发展成了好朋友。期间，小刚还借给
了韩某5500元。

3月17日零时许，韩某再次来到小刚的住处向
小刚借钱。在遭到拒绝后，韩某借口和小刚玩游
戏，将小刚双手双脚捆绑，随后便面露凶相，拿出
水果刀在小刚脸上晃，并手持烟灰缸砸向小刚的
头部，要挟小刚拿出钱来。在拿走小刚身上仅有的
100元现金后韩某并不满足，逼着小刚微信转账给
自己。迫于压力，小刚转给韩某10380元。之后韩
某便逃之夭夭。

小刚报案后，韩某当天便被抓获归案。让小刚惊
讶的是，他不是韩某第一次下手的对象：2015年，韩某
就通过“陌陌”认识一女子小柔（化名），去年11月11
日，韩某应邀来到小柔入住的宾馆房间，趁小柔上厕
所时将她的一枚约8克重的千足金戒指盗走。

韩某，22岁，江苏人，瘦瘦高高，外表俊朗，然而
却劣迹斑斑，曾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绑架微信吓煞人
机智民警辨真相

通讯员 陈清平 张峰

本报讯 前几日，海宁的赵女士被吓得不轻，先
是丈夫被绑架，后来的情节更是让她出乎意料，好在
民警终究查明了真相。

7月13日10 点左右，赵女士带着儿子、姐夫等
家人慌忙来到海宁市公安局硖石派出所办案大厅，
火急火燎地大喊道：“快点，快点，要出人命啦！”赵
女士称，丈夫被绑架了，对方要她马上汇30万，不然
就撕票。

办案民警向赵女士了解到，她的丈夫姓朱，6月
底，朱某认识了一个四川的老板余某，说自己在四川
开了一家皮革服装市场，正在招商，要朱先生跟他一
起去看下市场。之后朱先生便从海宁去了四川，然
后就杳无音信，直到7月13日上午，赵女士姐夫收到
一条来自朱先生微信号的消息，内容是：“我是四川
黑社会头目张彪（外号笑面虎），我们绑架你的妹夫
朱某，限你们三天内把30万人民币打在他的建设银
行卡上，否则我们就撕票。”

为什么对方要他家人把钱打到朱某自己的银行
卡里？这一点，让办案民警产生了怀疑。经调查，民
警了解到，朱某并没有去四川，而是在上海！于是，
民警建议给他发送一条微信。赵女士在儿子的帮助
下发送了这样一条信息：“你是不是在上海？你需要
钱的话你就跟我说，不要吓唬我好么？”

家人的担心终于让朱某坦白了事实，他承认的
确是在上海，绑架也是假的，他只是想要点钱来做生
意，才出了这么一招。

随后，民警对朱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朱某承诺
以后绝不再胡闹了。

携毒游玩千岛湖
刚办入住就被拘

通讯员 严一婷 王丽君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55岁的上海男子卢某到杭州淳安千岛
湖游玩，可刚入住旅馆就“出事”了，旅程还未开始，
他就进了拘留所。

近期，淳安警方开展夏季治安大整治行动，进一
步强化社会面治安管控，网吧、出租房、住宿场所等
都是重点检查的区域。7月17日下午，青溪派出所
民警对辖区农家乐进行检查，核查住宿人员身份。
检查到卢某所入住的旅馆时，民警发现入住人卢某
支支吾吾、神色紧张，十分可疑。进一步核查后，民
警发现卢某有过吸贩毒前科。

经检验，卢某尿检结果显示呈阳性，说明其正在
吸毒，同时民警在卢某随身携带的旅行包内查获了
少量冰毒。

卢某承认，染上毒瘾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戒不了，
前几天还在家里吸食了冰毒。因吸毒，卢某被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10天。

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盛风

本报讯 在动画片《葫芦娃》中，善良的穿山甲为了掩护葫芦
娃的爷爷逃跑，最后惨死在蝎子精手里。可悲的是，在现实中这群
国家保护动物的命运有时更加不堪。尽管现代科学无任何证据证
明“浸了穿山甲鳞片的药酒能治风湿”，但还是有不少人听信这一
民间偏方收购并食用穿山甲，殊不知这种行为违法。近日，嵊州人
宓某就因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
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宓某今年 50 岁，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因母亲患有风湿
病，多年来就医均无明显效果，宓某一直为此事犯愁。一次偶
然的机会，宓某听说穿山甲鳞片泡酒可以治疗风湿病，于是找
到了俞某。

俞某是宓某的朋友，平时做野生动物的买卖。2015年7月，深
信偏方的宓某给俞某打了电话，当听说能以1200元一斤的价格买
到野生穿山甲时，宓某激动地表示：“能买到就好。”

没过几天，俞某果然给宓某送来了2只穿山甲。宓某一看，2
只穿山甲被装在网格袋里，正在胡乱挣扎。宓某很满意，称斤后支
付给俞某21000余元。

宓某立马兴高采烈地拎着穿山甲回家，把穿山甲压进了放满
水的水槽里，没一会，穿山甲就没了声息。随后，宓某剖开穿山甲，
取下鳞片，泡进酒里，拿给了母亲，而穿山甲肉则被他红烧着吃了。

“其实我知道买卖野生穿山甲是违法的，当时也是病急乱投
医，现在真的是后悔了。”在好友俞某被抓获后，宓某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坦白了自己违法收购穿山甲的行为。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在宓某处查获的
穿山甲鳞片为穿山甲属动物的甲片。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说，如未
经许可，擅自买卖、运输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不论数量
多寡、不论是否源于人工驯养繁殖，根据有关规定，均构成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
法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何小华 摄

近日，为深入推动“两

学一做”专题教育开展，引

导广大党员弘扬党的优良

传统，桐庐20000余名党

员齐亮身份，进一步激发

了党员荣誉感和责任感，

让党性“晒”出来，时刻以

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自

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争做

合格党员。

图为旧县街道合岭村

的党员在家门口张贴统一

制作的共产党员户牌。

亮身份亮身份
晒党性晒党性

鳞片泡酒肉红烧 “偏方”害死穿山甲
想尽孝心结果获刑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鹿轩

本报讯 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一度掀起收视高峰。
81集的《芈月传》已经剧终，但围绕该剧剧本著作权的官司却一直

“未完待续”。
昨天，原作者蒋胜男与《芈月传》宣传载体上载明的编剧王小

平、电视剧出品人东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花儿影视”）对簿公堂。蒋胜男认为，被告侵犯其作为原著小说
《芈月传》的作者以及《芈月传》电视连续剧的编剧享有的著作权。

昨天，温州鹿城法院采用全程网络直播的方式公开审理此
案。在开庭前，双方历经了三次庭前会议。

早在电视剧《芈月传》未播映前，蒋胜男就向鹿城法院诉称，
2012年8月28日，她与“花儿影视”签订了一份《电视剧剧本创作合
同》，“花儿影视”委托她根据其小说《芈月传》创作电视剧剧本《芈月
传》。合同签订后，她依约分期将改编创作的全部《芈月传》电视剧
剧本共53集交付给“花儿影视”，对方支付了全部创作报酬。

蒋胜男认为，王小平、“花儿影视”在官方宣传海报、互联网、新
闻发布会等诸多宣传载体上，没有载明“根据蒋胜男《芈月传》同
名小说改编”字样，反而宣称王小平是该剧的“总编剧”或者“编
剧”，将编剧排名为“王小平 蒋胜男”，这些行为侵害了她的著作
权。她要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失费1元。

鹿城法院受理此案后，被告方曾申请管辖权异议，被法院驳
回。后来因《芈月传》电视剧在后期制作中，播出日期未确定，案件
涉及商业秘密，鹿城法院考虑到实际情况决定中止审理，等到电视
剧播放完毕，法院恢复审理。

2016年4月，蒋胜男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民事诉状。在新的
诉状中，蒋胜男表示，因该剧拍摄期间，“花儿影视”对她封锁电视
剧拍摄、剧本修改等情况，拍摄关机后，“花儿影视”也拒绝向她提
供前期拍摄拷贝。该剧播映完毕后，她根据实际播出情况，对原来
的诉状作了调整。

鹿城法院先后组织双方进行了三次庭前证据交换，并进行了

侵权比对。
蒋胜男的律师团队将蒋胜男发给“花儿影视”的《芈月传》剧本

与公开放映的电视剧进行比对，认为《芈月传》电视剧在人物设置、
主要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主线方面，与蒋自己的剧本接近于完全
相同。在具体故事情节方面，相同或近似的情节比例为58%。

而“花儿影视”提交的比对意见，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
工作委员会（现更名为中广联电视剧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余飞制
作，从蒋胜男剧本与王小平剧本之间的差异性进行比对。得出的
结论是：王小平版与蒋胜男版相同字数占比23.5%，重大修改字数
占比28.2%，完全不同部分占比48.3%。

昨天，余飞作为被告的专家证人，列席庭前会议，并接受了双
方当事人、法庭的质询。

庭审中，双方主要围绕编剧的署名以及署名排序的问题展开
激辩。

“花儿影视”方认为，当时签订的《电视剧剧本创作合同》中已
明确约定了，编剧署名的排序由其决定。署名“总编剧”与写作比
例无关，以掌握剧本大方向、立意等方面来确定。蒋胜男提供的电
视剧剧本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只能另行委托他人进行创作，但也
没有达到要求，因此解除了合同。而后，“花儿影视”找到了王小
平，通过创作并六次修改剧本，终于符合了要求。他们认为，对于
署名权的行使，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应当在宣传品上为
原作者署名。

蒋胜男方认为，法律上没有“总编剧”的概念。即便合同约定
了由“花儿影视”决定编剧署名排序，也要建立在她提供的剧本不
符合委托方要求，通过多次修改后仍无法达到要求，致使制片方另
行聘请编剧创作，这样才会产生编剧署名排序问题的基础上。但
蒋胜男方表示，“花儿影视”关于剧本不符合合同约定、后另寻他人
进行改编、创作的信息，蒋自始至终都没有收到过。她认为，“花儿
影视”聘任王小平进行电视剧剧本创作违反了合同约定。

而王小平这方则提出，她借鉴了蒋版电视剧剧本，但并没有占
为己有，而是克服了蒋版剧本的缺陷，重新构思创意，是独创作品。

昨天的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鹿城法院将择期
对本案作出宣判。

《芈月传》著作权官司昨日庭审
原作者诉电视剧出品方索赔1元

专家证人出庭，庭审全程网络直播


